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吉

林省报道）二零二三年二月十日，

长春法轮功学员徐颜华被长春市净

月区彩宇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近

日得知，她被非法判刑五年，罚金

一万元。细节未知。 

修大法 全家复得欢乐 
徐颜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

十五日出生，今年 72 岁，退休职

工，家住吉林省磐石市红旗岭镇。 

徐颜华修炼法轮功前，有多种

疾病缠身，如心脏病、神经衰弱、

颈椎病等等，经常上医院开药、打

针、住医院。离婚的丈夫曾经把徐

颜华推倒在水泥地上，导致她坐骨

和头部严重摔伤。 

一九九五年冬天，在上班路上

徐颜华在雪地上又一次摔倒，后脊

胸骨两处骨折。当时已不能上班，

整天躺在床上，疼痛难忍，还要照

顾两个上学的孩子，度日如年。 

在她痛苦的挣扎中，一九九六

年，徐颜华有幸遇到了法轮大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炼功，一身的

疾病不知不觉中都好了。她修炼二

十七年了，没吃过药，打过针，住

过医院，单位发的医疗卡从没用

过，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医疗费。 

在大法修炼中，徐颜华按真、

善、忍严格要求自己，遇事为别人

着想。修炼前，徐颜华准备和离婚

的丈夫上法院讨说法，要回孩子上

学的费用，赔偿把徐颜华摔伤造成

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修炼后，

这些想法没有了，得失恩怨看淡

了，能善待周围的一切。 

修炼前，在上班的路上摔伤，

按《劳动法》，工伤部份是应该报

工伤的，单位怕影响奖金，不给

报，徐颜华心里放不下，总想上领

导那找；修炼大法后，徐颜华也不

想找了。长工资不去争了，工作中

任劳任怨。并且把修炼前从单位拿

家的东西，又都送回单位（如：电

烙铁、木门）。 

一九九七年，两个孩子女儿考

入大学，儿子王鹏考入技工学校。

王鹏毕业后，到吉林化纤厂工作，

入厂不久，就被评为标兵，谁有困

难，他经常帮助别人。一家人又恢

复了往日的欢乐。 

与儿子被绑架和构陷 
二零二二年五月，徐颜华被长

春市净月区彩宇大街派出所警察绑

架，后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长春

净月彩宇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曹辉带

一个警察到徐颜华的儿子王鹏家找

徐颜华，没找到她，却以徐颜华的

儿子王鹏修炼法轮功为借口非法抄

家，并叫来另外两个警察将王鹏的

家里翻得一片狼藉，将家里的法轮

功书籍、电脑、手机等抢走，并将

王鹏夫妇和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绑

架。随后，王鹏被非法刑事拘留，

非法关押在长春市公安监管中心

（苇子沟看守所）。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王鹏被宽城区法院以疫情为由到看

守所非法开庭。后，王鹏被冤判一

年六个月。 

二零二三年二月十日，徐颜华

再次被长春市净月区彩宇大街派出

所绑架。二零二三年二月十一日，

徐颜华被劫入看守所非法关押。 

此后，徐颜华被净月区公检法

暗箱操作迫害，近日得知，徐颜华

被非法判刑五年，罚金一万元。 

一家人多年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首恶

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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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长春榆树市法轮功学
员张淑华被非法批捕 

榆树市法轮功学员张淑华今

年年初，被榆树市国保大队构陷

后，在看守所出现病业状态，被

“取保候审”。 

2023 年 9 月 1 日前后，张

淑华被德惠市检察院非法批捕

（异地办案）。榆树市公安局国

保人员一直监视、跟踪，骚扰张

淑华，并强行带张淑华到医院体

检，送至看守所。由于张淑华身

体不符合条件，被拒收。 

长春法轮功学员程明娟被长
春市绿园区城西派出所绑架 

9 月 10 日晚 7 点左右，吉

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程明娟被抄

家，当时屋里被翻得一片狼藉，

抄走数本大法书和真相币等物

品。8、9 点，她被挟持到长春

市绿园区派出所。现在不知道在

哪里。当时去她家的陈姓法轮功

学员也同时被绑架，后 9 月 11

日晚 8 点左右陈姓法轮功学员被

放回。 

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张宏
被非法冤判两年 已上诉 

吉林省长春法轮功学员张宏

（红）今年 2 月份被二道区东盛

派出所绑架。现被长春朝阳法院

非法冤判两年。张宏不服判决现

已上诉。 

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法轮
功学员何秋红等被绑架 

吉林通化市二道江区法轮功

学员何秋红等两位学员被绑架。 

吉林省长春公主岭市大法弟
子袁庆山被非法抓捕 

据悉，2023 年 9 月 9 日上

午十点左右，吉林省公主岭市家

住老农贸市场北门附近的大法弟

子袁庆山被非法抓捕，家里所有

大法用品被非法抄走。请知详情

者提供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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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制造的铺天盖地的谎

言，世人深受其害。一九九九年的

三月份，徐颜华的儿子王鹏的单位

的领导找他谈话，问要工作，还是

要法轮功，给一个月的选择时间。

她的儿子经过认真思考，在大法中

受益，毅然选择了修炼法轮功。就

这样，他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单位

非法开除了。紧接着就是一次一次

的被非法抓捕、关押。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一日，王

鹏在吉林省桦甸市公安局被非法关

押不到一个月，被警察使用了“背

剑”酷刑迫害，当徐颜华见到儿子

王鹏时，儿子已经绝食半个月，她

已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在没有任何

证据的情况下，警察勒索了徐颜华

八千元钱，她的儿子才被放回。 

二零零五年三月，王鹏又被绑

架迫害。所谓的案卷被转到长春第

一汽车厂检察院时，徐颜华找到检

察长，告诉他：我的儿子没有犯

法，修炼法轮功在哪里都做一个好

人，对社会，对家庭都好。检察长

说：我知道，但是我说了不算。 

所谓的案卷转到长春市绿园区

法院，徐颜华去找庭长，告诉他：

我儿子修炼法轮功做好人，没有犯

法。要求法庭庭长主持公正，停止

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法庭庭长

说：我说了不算啊。言外之意，政

法委“610”凌驾于公、检、法之

上，直接操控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五年三月，王鹏被长春

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四大队李兴涛为

首的十余个警察绑架时，警察私自

闯民宅，非法抄家，徐颜华被非法

逼迫签字、按手印，抢走家里的大

量私人财产。王鹏遭受了刑讯逼

供，连续五天五夜不让睡觉，致使

王鹏的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在公安局关押折磨了二十多天

后，王鹏被非法关押在长春铁北第

一看守所。在那里，王鹏与几位法

轮功学员共同绝食，抵制迫害，被

恶徒野蛮灌食，一根管子从鼻子插

入胃里，灌凉的浓盐水。更为残忍

的是恶徒给王鹏穿上一种刑具——

约束衣。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王鹏被长

春市绿园区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后

在四平石岭监狱遭受迫害。徐颜华

前去探望儿子，狱警不但不让接

见，还刁难，威胁她。 

大概在二零零七年，王鹏还在

狱中被非法关押，一天早上，公安

局又到徐颜华的原住地来抓她（她

已经搬走），她的亲属居住在那

儿。他们拉下电闸，然后在门外蹲

着，等家人一开门，就闯进来一帮

警察。 

如今，因为坚持信仰真、善、

忍做好人，徐颜华被长春市公检法

暗箱操作迫害，被非法判刑五年。 

二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坚持

正信、讲清真相，是作为受害者讨

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

护社会良知，也是应当受到宪法与

法律保护的。在未来法制昌明之

时，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

都面临未来正义法庭审判和终身追

责。◇ 

近悉，二零二三年八月，苏翠

芝、谢云香、王桂英、王玉芬四位

法轮功学员被德惠市政法委、610

操控公检法人员非法判刑。 

据明慧网资料记载，二零二三

年一至六月份，长春地区法轮功学

员遭长春市政法委、610 特务组织

迫害至少造成姜勇等 2 人遭迫害致

死或离世、28 人被非法判刑或非

法开庭迫害（含前期迫害 5 人）、

152 人次遭绑架（其中有 6 位家属

遭绑架、15 人次非法批捕迫害、

14 人次遭非法刑拘迫害，至少有

59 人次被释放）、56 人次非法抄

家迫害、167 人次遭骚扰迫害。◇ 

芬、郑玉明、苏翠芝、王桂英、谢

云香、李德成、马淑花（常人）被

非法抄家、抢劫。 

后来陆续获悉，郑玉明妻子、

崔涛、庄艳、王秀琴、李德成、马

淑华、马淑花（不修炼）七人或当

天或第二天被释放，张传方和贺姓

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迫害十五天

迫害后被释放。苏翠芝、谢云香、

刘忠荣、王桂英、王玉芬、郑玉明

被非法刑拘迫害。 

苏翠芝、谢云香、王桂英、王

玉芬被非法关押在长春市九台看守

所非法刑拘迫害，后来被转回德惠

市看守所迫害。苏翠芝、谢云香、

刘忠荣、王桂英、王玉芬、郑玉明

被德惠市检察院非法批捕迫害。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吉

林报道）吉林省长春德惠市法轮功

学员苏翠芝、谢云香、刘忠荣、王

桂英被非法判刑：苏翠芝被非法判

刑七年；谢云香被非法判刑五年；

刘忠荣被非法判刑三年半；王桂英

被非法判刑十个月。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德

惠市公安局以 610 头目顾民为首的

犯罪团伙，制造恐怖，在公安局副

局长带队及 610 国保大队、胜利派

出所、惠发派出所、振兴派出所、

建设派出所、达家沟派出所、朝阳

派出所、天台派出所、夏家店派出

所等合谋作案，对德惠市法轮功学

员实施绑架或非法抄家，给法轮功

学员及家属带来压力和恐慌。 

当时，王玉芬、郑玉明和妻

子、苏翠芝、王桂英、谢云香、刘

忠荣、李德成、马淑华、马淑花

（常人）、庄艳、王秀琴、崔涛、

张传方、贺姓法轮功学员等至少十

五人遭绑架迫害，其中已知王玉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
人的利益，从未侵害他人的权
利，从未防碍他人的自由，从
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从未提出任何政
治诉求，一贯坚持和平理性。
法轮功何罪之有！ 


